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〉
的决定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

人社厅函〔2025〕1 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：

为做好《国务院关于修改<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>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795 号）
贯彻实施工作，保障广大职工休息休假权益，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
感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政策指导，推动实现职工法定休假应休尽休
各地要指导企事业等单位依法安排职工休假，确保广大职工应休尽休。鼓励单位在尊重

职工意愿的基础上，统筹单位工作需要和职工生活需求，制订职工休假年度计划，并建立管
理台账，将年休假与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等衔接使用，优化集中或分段休假方案，更加灵活
地安排带薪休假，不断提升职工休假制度管理质效。要指导企业等单位依法履行民主程序，
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实施办法，明确职工带薪年休假享受条件、天数待
遇、申请方式、履行程序等内容，确保符合法定条件职工（包括被派遣劳动者）应休尽休。

二、规范支付行为，保障职工休假期间工资报酬权益
职工在法定节假日、带薪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。企业等单位

依法安排职工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，应当另外支付给职工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其本人日或
小时工资标准的 300%支付工资报酬。企事业等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且经职工本人同意未安排
职工休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的，应当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
依法支付工资报酬。

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，企业等单位按职工本人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
（21.75 天）、事业单位按职工本人全年工资收入除以全年计薪天数（261 天）进行折算。
职工小时工资收入按职工日工资收入除以 8 小时进行折算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，妥善化解处置矛盾纠纷
各地要加大对企事业等单位执行休息休假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和有效化

解有关矛盾纠纷。将日常巡视检查与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相结合，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投诉渠道，
及时受理违法线索，依法立案查处。对企业等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假又未依照规定支付工资报
酬的，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；对逾期不改正的，除责令该单位支付未休假工资报酬外，按照工
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；对拒不支付未休假工资报酬、赔偿金的，申请人民法院强
制执行。对因休息休假发生人事争议或劳动争议的，加大争议化解调处力度，及时有效维护
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。

四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
各地要综合利用各种媒体渠道，采取多种形式加大企事业等单位职工法定节假日、带薪

年休假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解读，增强企事业等单位守法履约和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，强化职
工休息休假制度的宣传引导。依托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及有关先进表彰活动，选树和推广保障
职工休息休假权益的典型案例，积极宣传优秀事迹，发挥榜样示范引导作用，在全社会营造
尊重职工休息休假权利的良好氛围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2025 年 1 月 1 日


